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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算法已成为电商平台支配市场资源、影响交易秩序的核心权力载体。算法权力的扩张既

催生了流量垄断、“大数据杀熟”等新型乱象，也对平台治理提出了主动干预的法律要求。本文以算法

权力的生成逻辑与运行风险为切入点，剖析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法理基础，聚焦义务边界模糊、责

任认定困难等实践困境，结合“大数据杀熟”第一案及典型行政案例分析，从主体维度、行为维度、责

任维度构建义务边界框架，提出“算法透明化、责任梯度化、监管协同化”的规制路径，为平衡平台自

治与公共利益、破解算法治理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制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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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lgorithms have evolved into the core carriers of power through which 
e-commerce platforms dominate market resources and shape transaction order. The expansion of 
algorithmic power has not only spawned emerging disorders such as traffic monopolization and 
“big-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but also imposed legal demands for proactive intervention in plat-
form governance. Taking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operational risks of algorithmic power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of e-commerce platforms’ proactive 
governance obligations. It focuses on practical predicaments including ambiguous obligation bound-
aries and the difficulty of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and conducts an analysis by integrating the land-
mark first case of “big-data price discrimination” and typical administrative cases. From the dimen-
sions of subject, behavior, and liabilit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framework for defining obligation 
boundaries, and proposes a regulatory pathway characterized by “algorithmic transparency, liabil-
ity gradation, and regulatory coordination”. This work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institutional references for balancing platform autonomy and public interests, as well as ad-
dressing the challenges in algorithm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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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电商平台已从单纯的交易中介演变为集信息控制、规则制定、交易组织

与监管执行于一体的“数字守门人”[1]，而算法则成为平台支配流量分配、定价策略、交易规则的“隐

形之手”。流量与算法的深度绑定，使得平台能够通过数据收集与算法分析实现精准营销、动态定价，

但也催生了算法歧视、流量操纵、虚假交易等诸多乱象。在司法与监管实践中，相关案例已凸显算法治

理的现实紧迫性。2021 年“大数据杀熟”第一案——胡某与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中，

胡某发现其账号预定的酒店价格高于原价近 1 倍，遂以携程平台实施大数据杀熟为由起诉，却无法提供

平台算法核心数据证明存在歧视，故法院并未查证平台是否进行大数据杀熟而以欺诈作出判决 1。监管层

面，2022 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网络交易执法典型案例中，北京西美医疗门诊部虚假折价宣传实施价

格欺诈，北京瀚海晨星商业有限公司通过“刷单炒信”操纵流量与评价的行为均折射出算法权力滥用下

的治理问题[2]。 
2021 年以来，《个人信息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明

确要求平台对算法应用承担治理责任；2025 年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网信办开展算法专项检查，督促平

台提高算法透明度，且《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对平台主动管理义务进行强化，标志着我国对平台算法的

治理已从“被动追责”转向“主动规制”。在此背景下，电商平台是否需要承担主动治理义务、义务边界

 
1参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6 民终 3129 号民事判决书。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2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孙正双 
 

 

DOI: 10.12677/ecl.2025.14124279 3587 电子商务评论 
 

如何界定、责任如何规制等问题，成为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亟待回应的核心议题。 

2. 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法理基础和实践困境 

算法权力是平台基于数据优势、技术垄断及平台优势，通过算法规则影响市场主体决策与行为的支

配性力量，其生成源于数据、技术与市场的三重赋能。在数据层面，平台通过收集消费者消费习惯、商

家经营数据等信息，形成数据垄断优势；在技术层面，算法的黑箱性与复杂性使得平台能够隐蔽地操控

交易规则[3]；在市场层面，平台的网络效应形成市场支配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算法权力的影响力。 
算法权力的无序运行必然引发多重风险：一是侵害消费者权益，如“大数据杀熟”侵犯公平交易权，

算法推荐导致信息茧房；二是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如平台通过算法实施流量垄断[4]、排斥中小商家，形

成“不投钱就出局”的恶性竞争环境；三是引发社会治理难题，如算法诱导虚假交易、商品质量以次充

好，损害市场信任。这些风险的公共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平台不能仅追求商业利益，而需承担相应的公

共治理责任。 

2.1. 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法理基础 

2.1.1. 权利保障理论 
一方面，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在算法黑箱、信息过载和个性化定价面前变动极为脆弱，电

商平台如不主动审核和监控商家资质、商品信息、评价真实性等信息，消费者的知情权将形同虚设；如

不主动干预“大数据杀熟”、虚假促销等算法操控行为，公平交易权将无从谈起。“大数据杀熟”第一案

中，原告因无法获取平台定价算法的核心参数，难以证明价格差异的合理性，直接反映算法黑箱对消费

者知情权与举证权的侵蚀。另一方面，中小商家的平等竞争权，在面临平台流量分配、搜索排序规则以

及强势商家可能通过“算法共谋”或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垄断流量等威胁下均需要平台通过主动治理予以

保障。如北京瀚海晨星商业有限公司通过虚假交易生成 1280 条虚假评价、完成 1.296 万台“交易”的行

为，实质是利用算法对流量分配和评价展示的规则，人为制造虚假竞争优势，挤压了诚信商家的生存空

间。算法权力的不对称性使得弱势主体难以自我保护，平台作为算法的设计者与使用者，根据“有权力

即有责任”的法理，不能仅作为中立的技术提供者置身事外，而有义务主动防范算法侵害，利用其技术

权力，去识别、预警和纠正其所创设的“数字空间”内可能发生的权利侵害，将权利保障从被动、事后的

司法救济，前置为主动、事前的预防性保护。 

2.1.2. 社会契约理论 
平台经济的本质是构建一个超越物理疆域的“数字社会”，平台通过占据数字基础设施地位获得商

业利益，而利益的取得是用户让渡部分个人信息、行为数据并形成集体行动的结果。因此，平台享有商

业利益的对价就是承担相应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公共安全的义务。平台的长期存续与发展，不仅靠商业

模式的成功，更依赖于其在用户和社会中的合法性与公信力，一个充斥着假冒、欺诈、不公的平台，终

将会崩塌。北京七月麦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未及时更新平台公示主体信息，且在被警告后仍不改正的行

为，实质是漠视平台对消费者的信息公示义务，最终损害了平台自身的公信力 2。因此，主动治理不仅是

法律义务，更是平台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通过积极履行主动治理义务，打击违规行为，净化交易环境，

平台向社会证明其行使权力的正当性，以及其商业模式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2.1.3. 风险预防原则 
算法技术的创新性与复杂性使得其风险具有不确定性、隐蔽性和扩散性，传统“损害填补”的事后

 
2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京石市监处罚(2022) 219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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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模式在应对算法风险时难以有效保护权益，并且商誉损毁、隐私泄露等损害风险一旦发生，往往具

有不可逆性。风险预防原则要求，在存在严重或不可逆损害威胁时，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不得作为推

迟采取成本效益措施的理由，也即平台不能等到损害实际发生或科学上完全证实后再行动。北京中航天

使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广告中使用漏绘南海诸岛的“问题地图”案，虽非直接的算法滥用，但反映

出平台对内容审核的疏忽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利益损害；而“大数据杀熟”的隐蔽性使得损害在短期内难

以被察觉，等到大规模爆发时已造成广泛的消费者权益受损。电商平台作为最接近风险源、最了解算法

的主体，必须承担事前识别、评估和减轻风险的义务。 

2.2. 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实践困境 

2.2.1. 义务边界模糊，平台自治与公法干预失衡 
现行立法多为原则性规定，未明确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具体范围与限度。一方面，部分平台以“技

术中立”“算法自治”为由规避主动治理责任，将算法决策完全归为商业自由范畴；另一方面，过度强调

平台义务可能抑制技术创新与平台自治活力，如要求平台对所有算法行为进行全面审查，既增加平台运

营成本，也缺乏技术可行性。以北京西美医疗美容门诊部价格欺诈案为例，平台对商家发布的“已优惠

8060”等折价信息，应承担事前审核折价基准的主动义务还是仅事后响应投诉的被动义务，司法与监管

实践中缺乏统一标准。若要求平台对所有商家的定价信息进行实时审核，显然超出其技术与成本承受能

力；但若完全放任，则无法防范价格欺诈等算法辅助型违法行为。 

2.2.2. 算法隐蔽性导致义务履行与监督困难 
算法的黑箱性特征使得平台算法的运行逻辑、参数设置等核心信息不对外公开，既导致消费者与商

家难以知晓算法是否存在歧视或操纵，也使得监管部门难以监督平台是否履行主动治理义务。例如，大

数据杀熟中，消费者虽能感知价格差异，但因无法获取平台定价算法的核心数据，难以举证证明算法歧

视的存在，导致胜诉率极低[5]。同时，平台优化算法的过程具有动态性，进一步增加了义务履行的监督

难度。 

2.2.3. 责任认定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存在分歧 
司法实践中，对于平台未履行主动治理义务的责任认定，存在“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的争议。

部分法院以平台是否存在过错为核心认定责任，要求原告举证证明平台明知或应知算法侵权；部分法院

则基于平台的优势地位，要求其承担更严格的注意义务。以成都抖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直播贬低他人案

为例，主播在平台直播间将竞品螺蛳粉扔入垃圾桶并进行贬低性评价 3，平台是否应承担主动治理责任存

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直播内容具有即时性，平台难以事前审核，仅需承担事后删除的过错责任；另

一种观点认为，平台作为直播服务提供者，对主播的营销行为具有监管义务，未及时制止贬低行为即构

成过错最终监管部门对平台处以 20 万元罚款，反映出监管层面倾向于要求平台承担更高注意义务，但司

法层面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2.2.4. 多元主体利益冲突，义务履行动力不足 
平台作为营利性主体，其商业利益与主动治理义务存在天然冲突。主动治理可能增加平台运营成本，

如优化算法以保障流量公平分配，可能减少平台的广告推广收入；公开算法参数可能泄露商业秘密，影

响平台竞争力。北京易捷顺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未经授权使用“e 代驾”商标案中，平台若对入驻商家的

商标授权情况进行全面事前审核，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审核不严则可能面临连带责任[2]。同时，平

 
3参见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京海市监处罚(2022) 303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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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需平衡消费者、商家、自身等多元主体的利益[6]，如过度倾向消费者保护可能增加商家合规成本，反

之则可能损害消费者权益，利益平衡的复杂性导致平台主动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3. 算法权力约束下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边界厘定  

确立平台的主动治理义务容易，而为其划定清晰、合理的边界难。边界的模糊不仅会导致平台在合

规时无所适从，也可能为监管的恣意留下空间。因此，应以平台对算法的“权利控制范围”和治理措施

的“技术合理可行性”作为厘定义务边界的双重核心基准。 

3.1. 边界厘定的基本原则 

3.1.1.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帝王原则”，同样适用于电商平台这一“准公权力”主体的规制。平台主动治

理义务的设定应与算法应用所涉风险等级及其自身的技术能力相匹配，避免义务过重或过轻。一方面，

对于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质量问题，算法失误可能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平台应承担高强度的主动

审查义务，如建立前置的资质审核与强制性产品溯源机制。反之，对于一般商业推广信息或用户评论，

可采用合理注意义务标准，平台仅对显而易见的侵权或违法信息负有主动处理责任。另一方面，义务的

深度与广度与平台对特定场景的控制力正相关。平台对其核心的、自主设计的定价算法拥有绝对控制权，

因而负有从设计源头杜绝“大数据杀熟”的绝对义务；而对于海量商户瞬息万变的具体营销话术，其控

制力较弱，故仅负有事后响应的调查处理义务。 

3.1.2. 利益平衡原则 
平台的治理义务需在多元利益间寻求审慎平衡。一方面，必须严格约束算法权力，防止其侵蚀用户

权益、损害公平竞争与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也需为平台的商业自由与算法技术创新保留必要的弹性空

间。法律不应强求平台以牺牲全部效率与创新潜力为代价，去追求一种绝对、无瑕的治理状态。北京翰

海辰星公司“刷单炒信”案中，平台应通过算法识别异常交易行为(如短时间内同一 IP 大量下单、评价内

容高度同质化)，但不能要求平台对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进行人工核验，否则将大幅增加运营成本。也即

平台要兼顾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弱势主体权益与技术创新活力，既防止平台利用算法权力侵害他人权

益，也为平台算法创新保留合理空间。 

3.1.3. 技术可行原则 
技术可行原则是“技术合理可行”基准的直接体现，旨在防止法律强加“不能之义务”，要求判断平

台是否尽到义务时，应以行业内通行的、经济上可承受的技术水平作为衡量标准，不要求平台履行超出

技术能力的治理义务。但对于“商标”该具有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标识而言，平台可通过商标权数据

库比对识别店铺名称中的侵权标识，该技术在电商行业已普遍应用，应认定为平台的义务范围。 

3.2. 义务边界的具体维度 

3.2.1. 主体维度：义务的承担主体与适用范围 
首先，关于主动治理义务的承担主体。具备算法设计与控制能力的电商平台经营者，包括平台自身

及算法服务提供商是对平台整体生态和核心算法拥有最终控制权的唯一主体，是主动治理义务的当然承

担者，而对于平台无法控制的第三方算法，平台仅需承担合理的审查与监督义务。“大数据杀熟”的定

价算法由平台自主设计，平台应承担直接治理义务；而对于入驻商家使用的第三方营销算法，平台仅需

对明显侵权行为承担审核义务。其次，关于主动治理义务的适用范围。该适用范围覆盖算法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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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算法设计、数据收集、算法运行、结果输出等环节；针对流量分配、定价策略、广告推广、内容审核

等核心算法应用场景。 

3.2.2. 行为维度：主动治理义务的核心内容 
平台义务应覆盖算法全生命周期，并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侧重点。首先，在算法设计阶段，便将法

律要求与社会伦理(如公平、非歧视、隐私保护)内嵌于算法模型的目标函数与规则集中，进行伦理审查与

偏见测试，避免算法包含歧视性参数，从源头防范系统性风险。针对“大数据杀熟”，平台应在定价算法

设计中加入“反歧视校验”模块，禁止将用户消费频次、历史消费金额等作为抬高价格的单一依据。其

次，在部署运行阶段，平台既需要履行数据合规义务，不得过度收集数据，确保数据收集获得明确同意，

禁止利用非法收集的个人信息优化算法，也要承担动态监测义务，建立算法异常行为监测机制，及时发

现并纠正算法歧视、流量操纵等问题；对大数据杀熟等禁止性行为进行主动防范，并定期对高风险算法

进行合规审计。如在北京翰海辰星有限公司“刷单炒信”案中，平台应通过监测交易频率、IP 地址、评

价关键词等数据，识别并阻断虚假交易[2]。最后，在结果救济阶段，平台需要建立便捷的投诉处理机制，

对于消费者或商家提出的算法侵权投诉，应在合理期限内调查处理并反馈结果；提供算法决策的申诉渠

道，允许受不利影响的主体申请人工复核，防止用户陷入“算法铁笼”。 

3.2.3. 责任维度：义务违反的责任边界 
首先，区分过错程度。在归责时，应严格区分平台的主观状态。对于故意利用算法实施垄断协议、

价格歧视等严重违法行为，应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对于因技术局限、认知偏差等过失未能完全履行治

理义务的，则以承担补偿性赔偿责任为主。其次，划分责任类型。平台对由其自主设计与控制的算法，

承担直接的、第一位的治理责任。对于接入的第三方算法，则承担间接责任，即在其明知或应知第三方

算法存在风险而未采取必要审查与阻断措施时，方才承担责任。最后，考量责任限额。在确定具体赔偿

数额时，可结合平台的规模、市场地位、技术能力、过错程度及危害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裁量，并可考

虑设定合理的责任上限，以避免惩罚性赔偿导致企业运营陷入困境，从而实现规制与发展的长期平衡。 

4. 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责任规制路径 

4.1. 构建算法透明化规制体系 

在技术权力化的趋势下，算法已成为对智能社会具有全方位决定性意义的超级力量[7]，但其“黑箱”

特性导致监管困难与用户权利受损，算法透明度是平台主动治理义务履行的保障。其一，建立分层公开

算法信息。平台需主动披露算法运行的基本逻辑、参数设置及决策流程等基础信息，例如在促销规则中

明确优惠券使用条件与叠加顺序，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与选择权[6]；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核心算法，可借

鉴欧盟“依申请向监管机构披露”的模式，实行有限度备案审查，平衡商业保密与公共监督。其二，建立

算法影响事前评估制度。平台对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定价、流量分配等算法进行公平性、合法性评估，评

估其是否存在歧视性输出或诱导非理性消费，并向监管部门提交评估报告，作为其合规运营的佐证；对

存在风险的算法，应及时优化调整。如在北京西美医疗门诊部价格欺诈案中，若平台事前对商家定价算

法进行评估，可提前发现无折价基准的问题。其三，确立算法可解释性要求。在用户对价格差异、信息

推送等提出质疑时，平台有义务通过易于理解的决策说明，如说明定价差异的具体原因，而非简单以“市

场波动”为由敷衍。 

4.2. 完善责任认定与追究机制 

在算法引发的侵权纠纷中，应突破传统“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困境，构建以过错推动为基础、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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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责任为支撑、公益诉讼为补充的系统化追责体系。其一，在归责层面实行过错推定，当用户提出平

台算法侵害其权益时，由平台承担其已履行审慎治理义务的举证责任。若平台无法证明其算法在设计、

部署、运行中已尽合理注意义务，即应推定其存在过错，此举符合《民法典》第 1165 条过错责任原则的

法理精神，亦契合数字时代保护弱势主体的司法政策导向。其二，根据算法风险与义务违反情节建立梯

度化责任体系，对未造成实质损害轻微违规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等矫正措施；对“大数据杀熟”“算

法共谋”等中度违规行为，处以罚款、限制平台部分经营权限等惩戒手段；对屡教不改或造成社会损害

的严重违规，可依法吊销相关业务许可，形成法律威慑。北京早春二月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两次未真实公

示菜品原料案中，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款 5000 元，正是梯度化责任的体现[2]。其三，引入公益诉讼机

制：针对平台算法侵害不特定多数消费者或商家权益的行为，允许检察机关、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

追究平台的民事责任，弥补个体维权动力和能力的不足，实现司法救济的普惠性与规模效应。 

4.3. 构建协同治理监管模式 

平台算法治理具有高度专业性与复杂性，单一监管模式难以应对，需构建“政府主导、行业自律、

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其一，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联合网信办、工信

部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实施算法备案与动态监测，共享监管数据，统一执法标准，防止因

职能交叉导致的监管盲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 2025 年联合网信办开展算法专项检查，正是该模式的实践。

同时，建立专门的算法监管技术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平台算法的实时感知与预警。其二，发挥行

业自律的灵活性与前瞻性，推动电商行业协会制定算法治理行业标准，明确主动治理义务的具体实施细

则；鼓励头部平台发起成立行业自律联盟，共享算法治理经验，开展第三方评估，由独立的第三方对争

议进行公正的审查，对用户不利的争议处理结果可以中止或者撤销[8]，提升行业整体治理水平。其三，

鼓励社会监督参与，建立平台算法投诉举报渠道，对有效举报给予奖励，激励用户参与监督[9]；支持高

校、科研机构对平台算法开展独立测评并发布透明度指数，进行独立评估，发布算法治理报告，形成社

会监督合力，推动“算法善治”成为社会共识。 

4.4. 激励平台主动履行治理义务 

有效的治理体系应平衡“约束”与“激励”，引导平台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作为”。其一，建

立合规正向激励机制。对积极履行主动治理义务、算法透明度高、治理效果好的平台，在监管检查、政

策扶持等方面给予优惠[10]，如减少检查频次、优先享受数字经济发展补贴，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市

场环境。若某平台通过技术创新有效识别“傍名牌”“刷单炒信”等行为，可给予监管豁免或补贴。其

二，提供技术赋能与指导。由监管部门联合技术机构，为平台提供算法合规的技术指导，开发算法公平

性审查工具，为中小企业提供合规技术支援，同时也降低平台主动治理的技术门槛与成本。针对中小平

台难以开发反杀熟算法的问题，监管部门可提供标准化工具。其三，鼓励平台开展算法创新，对研发可

解释人工智能、公平机器学习、决策存证等治理技术的企业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优惠，并对创

新成果提供知识产权快速通道，从根源上推动算法向透明、公平、可信方向发展。 

5. 结论 

算法权力的扩张既为电商平台带来了发展机遇，也引发了诸多治理挑战，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

设定与规制，是平衡算法创新与权利保护、平台自治与公共利益的核心路径。算法权力的不对称性、风

险的公共性决定了平台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规避治理责任，而应在法律框架内主动履行算法审查、风险

防范、权利救济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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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边界厘定，应遵循比例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与技术可行原则，从主体、行为、

责任三个维度明确义务范围与限度；责任规制则需构建“算法透明化、责任梯度化、监管协同化”的多

元路径，既通过法律强制力保障义务履行，也通过激励机制提升平台内生动力。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约

束算法权力的无序扩张，保障消费者与中小商家的合法权益，维护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促进电商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算法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商平台主动治理义务的内容与规制方式也需动态调整，应进一步加强

立法精细化、监管技术化、治理协同化建设，推动算法治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主动治理转型，实

现数字经济时代的良法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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